
漁船(筏)申請彰化漁港進出港通行證申請表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漁船(筏)基本資料欄（以下欄位請逐項填寫） 

漁船(筏)名稱 
 總噸數(漁筏免填)       噸 

總長度      公尺 

漁船(筏)種類 
□ CTR(漁筏) 
□ CT2(10-20 噸) 

□ CTS(舢舨)       
□ CT3(20-50 噸) 

□ CT0(0-5 噸) 
□ CT4(50-100 噸) 

□ CT1(5-10 噸) 
□ 其他 

漁船(筏) 所有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及傳真 電話：            傳真： 

切結書 

一、彰化漁港(試)營運期間，港區內仍有工程施工中，將無條件配合工程所需施工範圍調整
停泊開放之船席位區域，以保障安全。 

二、彰化漁港之船席位有限，本人同意該漁港之船席位以公開抽籤方式取得船席位序位，並
同意配合未來施工進度依序遞補所增加船席位。如未能於公告抽籤時間內抵達現場抽
籤，同意由漁會派員代抽。 

三、獲准泊港期間，無條件配合彰化漁港規劃之進出漁港時間管制規定。 
四、獲准泊港期間，進出彰化漁港須使用通行證且配合海巡署查對通行證。 
五、獲准泊港期間，漁船(筏)如發生火警或有損壞碼頭及其他公共設施之情事，切結人願負

一切責任。 
六、獲准泊港期間，切結人應負責維持停泊碼頭及該水域之環境清潔，並應清除停泊碼頭及

水域內殘留之所有漁具、垃圾及油污等。 
七、獲准泊港期間，將恪遵「彰化縣漁港管理辦法」、「漁港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若有違反，切結人願受一切處分。 
八、獲准泊港期間，漁船(筏)將停泊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碼頭及水域，如有違反，切結人願負

擔漁船(筏)移泊衍生之一切費用，如漁船(筏)移泊造成損失，亦由切結人自行負責。 
 

切結人願遵守以上各項規定，如有不實或未遵守，所衍生之相關責任概由切結人自行負責。 

 

                     具切結人          印(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附件 

1. 監理執照(小船執照)及漁業執照影本 

2. 漁船(筏)所有人之身分證影本 

審查結果及意見 

□符合 □未符合：                

   

 

 

（第一面） 

抽籤序位：             



 

申請應注意事項 

一、本表申請人以漁船(筏)之所有人為限。 

二、漁船(筏)所有人申請停泊該漁港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彰化漁港可供使用之範圍，依各次船席位開放公告辦理，未開放區域嚴禁

停泊。 

（二）進出彰化漁港應符合下列資格：  

1. 一百零八年至一百十年任一年進出崙尾灣漁港、塭仔泊地、崑崙台泊

地達六十天以上之漁船（筏）。 

2. 每年進出港天數應達六十天之標準。但整年未達標準先應通知該漁船

（筏）船長，第二年仍未達標準本府得取消進出彰化漁港之資格。 

3. 依前款但書取消資格之漁船（筏）席位由崙尾灣漁港、塭仔泊地、崑

崙台泊地合計前一年進出港天數最多之漁船依序替補。 

4. 符合進出彰化漁港資格之漁船（筏），應向本府申請通行證，於進出彰

化漁港時供海巡署查核。 

5. 漁船（筏）累積違規點數達三點，本府得取消進出彰化漁港之資格。 

（三）進出彰化漁港之漁船（筏）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本府得予記點：    

1. 危害安全及妨礙漁船（筏）航行行為，記一點。  

2. 將纜繩繫於基樁、水電模組、欄杆、燈桿及其他非供繫纜用之設施，

記一點。     

3. 將垃圾、廢棄機油等廢棄物棄置、排放入海或將私人物品堆放於碼頭

區域，記一點。 

4. 港區內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記一點。 

5. 出租或出借通行證者，記一點。 

6. 未配合彰化漁港廠商施工之管制，記一點。 

7. 其他經本府公告禁止之行為，記一點。 

    未經本府核准進入之漁船（筏），自查獲日起五年內不得申請進出彰化漁港。 

三、漁船(筏)獲准停泊漁港之碼頭及水域屬公共使用空間，不得排除其他經核准

停泊之船舶使用。 

四、漁船(筏)進出漁港及使用漁港碼頭期間應自行掌握泊地、航道水文、水深及

潮汐變化等相關資料，確實注意航行安全。 

五、本表審查後公告開放船席位(依抽籤序位開放)及通行證發放，未取得通行證

之漁船(筏)不得進港，違反者，依漁港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處以船舶所有人或

船長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並自查獲日起五年內不得申請進出

彰化漁港。 

 

 

 

 

 

      （第二面） 


